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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是一个十

分复杂的社会现象， 需要社

会、 学校和家庭的正确引导

和教育。 针对‘问题少年’，只

要社会、学校、家庭都伸手拉

他一把， 他就能重新做回好

孩子、好学生；但要是对其放

任自流， 他就会踏入犯罪深

渊， 罪与非罪有时就是一步

之遥的问题。 ”淇滨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王文伟说。

王文伟认为， 预防青少

年犯罪应在构筑家庭、 学校

和社会这三道防线上下工

夫。 在该院近年审理的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中， 大多数少

年犯罪者的家庭都是“问题

家庭”。 有的是父母离异，有

的是父母长期不和， 也有的

是因父母外出务工无人管

教。 这些少年大都辍学在家，

长期聚集在一起， 夜不归宿

也无人管无人问。

王文伟提醒广大学生家

长要注重言传身教， 摒弃不

良的生活习惯， 营造和谐融

洽的家庭生活氛围； 要清楚

孩子何时放学、放假，以便及

时对其进行管教和约束；对

于孩子的一些失常行为，如

突然厌倦学习、打架、喝酒、

抽烟等， 家长应及时给予正

确引导， 将犯罪消灭在萌芽

状态。 其次，家长要了解孩子

的思想动态， 发现孩子有异

常行为时，要多与孩子沟通、

交流，不要出口就骂、抬手就

打， 这种做法很可能使孩子

产生逆反心理，干脆“破罐子

破摔”。

学校在追求升学率的同

时， 还应加强学生的德育教

育， 增强他们判断是非的能

力，为学生营造一个学法、知

法、守法的氛围。 同时，学校

应加强对后进生的帮助教

育， 对一些有缺点的学生不

能全盘否定、弃之不管，一味

把“差生”推向社会。

在淇滨区检察院审理的

多起未成年人抢劫案中，承

办人发现， 犯罪嫌疑人大多

是通过网络认识， 抢劫所得

的钱也多用来上网， 从而形

成恶性循环。 这就要求社会

各有关部门给青少年提供一

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加强对

网吧、 游戏室、 歌舞厅等社

会娱乐场所的综合管理， 严

禁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游戏

室； 整顿文化市场， 禁止向

未成年人出售、 传播淫秽音

像的光盘、 图书等。

迷途知返，犹未为晚。 通

过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努

力， 为青少年犯罪建立起有

效的预防机制，使他们健康、

文明、和谐地成长。

（文中出现的未成年人

名字均为化名）

抢购时间：2009 年 4 月 11 日至 12 日（本周六至周日早 8：00）

抢购地点：山城区原矿务局俱乐部（春雷路中段）

皮 沙 发 大 处 理

本沙发厂因受金融危机影响，面临破产，特将部分产品一次性降

价大处理。（皮沙发松木框架，全部亮底）

精品坐墩（个） 原价：40 元 处理价：10 元

高档茶几（个） 原价：160 元 处理价：10 元（限量）

高档麻将桌（张） 原价：420 元 处理价：50 元 ~120 元

高档大理石茶几（个） 原价 :1200 元 处理价：360 元

精品皮沙发（套） 原价：5600 元 处理价：1300 元 ~2600 元

港式沙发（套） 原价 ：9800 元 处 理 价 ：3000 元（只 有 6 套）

凡购 买 港 式 沙 发 前 六 名 者 赠 360 元 大 理 石 茶 几 一 个（赠 完 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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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迷失的花季

□

晨报记者 柯其其 通讯员 赵宝仓

十五六岁，

正是人生最美

好的时期，因其

充满活力和激

情，被人们称为

“花季”。 没有人

愿意把“偷盗”、

“抢劫”、“强奸”

等字眼与“花

季” 联系起来。

但由于无知和

冲动，一些少年

还是误入了歧

途。 据中国青少

年犯罪研究会

统计， 近年来，

少年犯罪案件

在全国青少年

犯罪案件总数

中占到了 70

％

以上 ， 他们的

“花季” 已蒙上

了污垢。

如 何 帮 助

这些“迷路”的

孩子选择正确

的人生，让他们

成为对国家、对

社会有用的人，

让他们的“花

季” 重放光彩，

这是家庭、学校

和社会的共同

责任。

2007

年

6

月

3

日， 在我

市某技术学校， 在校学生王

某、李某正在宿舍休息时，突

然闯进来四名十五六岁的少

年。“赶紧给钱，不给钱就打

死你……”面对棍棒的威胁，

王某和李某身上的

100

元钱

被抢走。

2007

年

6

月

10

日下午

6

时许，吴某、张某还没走进

校门， 就被突然从路旁冲出

的一伙年龄、 个头均与他们

相当的少年拦住。 他们将吴

某等人拦下并强行挟持到附

近一空地， 在被殴打并强行

搜身后， 吴某等人将身上的

钱尽数交出。 没过几分钟，这

伙少年又将秦某、宋某拦住，

其中的两人上前用双手卡住

秦某和宋某的脖子，威胁“如

敢反抗就打死你”，而其他同

伙趁机对秦某、 宋某进行搜

身。 在搜尽受害人身上的钱

财后，这伙少年扬长而去。

2007

年

6

月

11

日晚

7

时许， 司机岳某驾驶出租车

行至山城区春雷路中段 ，一

伙少年要租车， 让岳某送他

们到大河涧乡。 当出租车到

达地点时，这伙少年下了车。

岳某开车欲走时， 一少年突

然拿出刀指着岳某说：“最近

我们没钱花了， 要不你借点

给我们？ ”当岳某表示身上没

钱时， 这伙少年拿起路边的

石头就要砸车。 无奈，岳某只

好交出仅有的

50

元钱。

接到报案后， 警方对这

一 系 列 抢 劫 案 展 开 调 查 。

2007

年

6

月至

9

月， 四名犯

罪嫌疑人陆续被抓捕归案；

其中两名仅

15

岁，另外两名

也只有

17

岁。 因犯抢劫罪，

其中三名少年被判处有期徒

刑两年， 并处罚金

2000

元，

另一名少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

3000

元。

得知自己被判刑后 ，这

四名少年后悔莫及。

15

岁的

小军说 ：“俺也没抢多少钱 ，

那点钱还不够上网和 买 烟

呢。 再说，不是大人犯罪才会

被判刑吗？ 为啥俺小孩子抢

点钱也要被判刑？ ”

“孩子缺乏控制和判断

能力 ，看问题简单 、片面 ，常

常不计后果。 这就造成了十

五六岁少年对犯罪的认知不

成熟。 ”淇滨区人民检察院公

诉科科长韩秀红说。 据悉，这

四名违法少年都是因为厌学

而辍学， 辍学后每天泡在网

吧里； 因为上网和抽烟都要

花钱， 他们又都是普通农村

家庭的孩子， 在没有钱的情

况下，他们便想到去抢劫。

“快点掏钱，要不我这手

一抖， 刀子扎了你， 可别叫

疼。 ”凌晨

2

时，司机姬某被

四名少年相威胁。 一名少年

掐着姬某的脖子， 另外一名

则拿着尖刀对着他。 让姬某

没想到的是，刚才神色慌张、

称朋友出了车祸要赶紧租车

的四名少年竟然是抢劫犯。

这四名少年都是十五六

岁， 辍学在家， 每天游手好

闲，喜欢上网打游戏。 和往常

一样，这天，他们进了一家网

吧， 网上的刺激游戏使他们

忘乎所以， 一直从中午玩到

第二天凌晨

1

时多。 从网吧

出来时， 他们发现身上的钱

都花完了。 四人一合计，就决

定去抢点钱花。 这四名少年

很快被警方抓获。 因犯抢劫

罪， 他们分别被判处两年至

三年不等有期徒刑， 同时均

被处以

1000

元罚金。

这四名少年在实施抢劫

前，并没有预谋，仅仅因为身

上没钱花，就临时起意。“像

这种情况在未成年人犯罪中

非常普遍，特别是上网族。 这

表明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非

常单纯。 ”韩秀红说。

2008

年

1

月

20

日晚

8

时许， 王某正走在回家的路

上，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急促

的跑步声，还没等她回头，一

名少年已经上前抓住了她的

皮包。 王某不肯撒手，少年就

用脚去跺她。 此时，另一名少

年也冲过来殴打王某。 最终，

王某的皮包被抢走。

2008

年

1

月

27

日，岳某

和许某正在网吧上网， 突然

过来两名少年对他们说：“外

面有人找。 ”当他们刚走到门

口， 另外两名少年上前对他

们大打出手， 并对他们说 ：

“你 们 知

道 你 们 得

罪 谁 了 不

知 道 ？ 别

人 给 我 们

钱 ， 让 我

们 来 教 训

你们。 ”随

即 ， 许 某

两 人 的 手

机 被 他 们

抢走。

四 名

犯 罪 嫌 疑

人 很 快 就

被 警 方 抓

获 。 因 犯

抢 劫 罪 ，

这 些 少 年

被 判 处 六

个 月 至 四

年 不 等 的

有 期 徒

刑 ， 同时被处以

1000

元至

3000

元不等的罚金。据悉，这

四名少年每次实施抢劫前 ，

都没有预谋， 仅仅是因为没

钱上网，就去抢劫。

韩秀红说：“十五六岁的

少年具有很强的模仿性 ，而

那些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大都

喜欢玩血腥暴力的网 络 游

戏。 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模仿

游戏中人物的念头。 ”

“我们调查发现，很大一

部分少年案犯， 都或多或少

存在模仿网络游戏和影视作

品里的情节作案的情况。 现

在，网吧到处都是，我们没有

办法阻止不良信息对他们的

影响。 我们问这些少年案犯

为什么爱去网吧， 他们的回

答是———不去网吧， 还有啥

地方能玩？ ”韩秀红谈到少年

案犯的犯罪动机时这样说。

从

2004

年

3

月至

2009

年

3

月， 淇滨区人民检察院

受理了大量的青少年犯罪案

件。 从案件分析，目前青少年

犯罪多以侵财犯罪、 暴力犯

罪和性犯罪为主， 而过去青

少年犯罪大多是盗窃；同时，

抢劫、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

恶性犯罪屡见不鲜； 以前犯

罪的青少年大都在

17

周岁

以上， 但现在十五六岁的孩

子犯罪的也不少； 以前青少

年犯罪的形式都比较简单 ，

但现在有些青少年犯罪手段

越来越趋于成人化。

韩秀红介绍说：“大家都

认为

18

周岁以下的青少年

犯罪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但按照我国修改过的《刑法》

第

17

条规定， 已满

16

周岁

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

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

人重伤或者死亡 、 强奸 、抢

劫、贩毒、放火、投毒罪的，应

当负刑事责任。 个别家长认

为，

16

岁的少年犯罪是不会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不少孩

子也受到了这一说法的影

响。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

韩秀红告诉记者， 未成

年人的犯罪高危期基本上都

发生在辍学后， 由于这时的

青少年年纪小、 文化水平较

低， 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工

作，为了打发时间，他们就结

伴到网吧等场所玩乐。 由于

没有经济来源， 为了筹集吃

喝玩乐的费用， 一些少年就

结伙偷窃或者抢劫。 而且，辍

学后有的父母对他们疏于管

教， 这些少年就很容易成为

违法犯罪团伙诱惑与利用的

对象， 从而逐步走向犯罪的

深渊。

核

心提示

“

”

■

犯罪现象一：暴力和金钱

■

花季少年为何犯罪

■

预防青少年犯罪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

犯罪现象二：临时起意，模仿犯罪


